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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四次会议
第144号提案的答复

赵兴祥、李成茂、石道孔、李娜、孙兰香、曩天林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重建梁河县勐宋村白路头民族文化传习所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你们对德宏州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热忱关心，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直以来德宏州始终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和维护边疆繁荣稳定的有效手段。2017年2月，德宏州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德办发〔2017〕8号），随后全州五县市也相继制定并印发了各县市的《实施意见》，在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重视和支持下，全州及各县市严格按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加强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完成文化体制改革，投入逐年增加，逐步构建起了与德宏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品日渐丰富，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初步建立起了州、县、乡、村四级文化网络。目前，全州有州级图书馆1个，州级少年儿童图书馆1个，文化馆1个，文物管理所1个，民族艺术研究所1个，演艺团体3个（州民族文化工作团、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1个；有县级图书馆6个，文化馆6个，文物管理所5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5个，文艺表演团体4个，业余文艺演出队1123支；有乡镇（街道、农场）文化站58个，均建设了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396个，同时建设了大量的乡镇农文网培训学校、村级分校，乡镇电子阅览室，社区电子阅览室。
根据德宏州出台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德办发〔2017〕8号）文件，“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完善州、县（市）、镇（街）、村（社区）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的精神，2020年我州要实现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以及2017年10月26日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德政办发〔2017〕102号），我州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整合资源提高建制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水平，提高活动场地设施利用率。加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牌子，将文化站、文化活动室与体育场地设施有机结合，实现了舞台、文化小广场、体育比赛场地、教育场地等的深度融合。
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勐宋村委会的上、下白路头两个村作为自然村，不属于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范畴。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文件也提出“支持有条件的自然村自办文化室（或文化大院）”。所以，针对《关于重建梁河县勐宋村白路头民族文化传习所的提案》，我们认为可通过以下几方面解决：
一、申请立项。按照项目申报要求和流程，制定该建设项目的规划、方案积极向当地政府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向上争取项目立项。
二、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将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争取相关项目资金，并与梁河县文化和旅游部门密切沟通，紧密合作，在今后相关申报工作中优先推荐评审此项目。
三、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将建议梁河县文化和旅游部门，将该项目作为宣传口州级文化事业发展经费重点项目来申报，并给予申报帮助和后期工作指导。
四、建议结合开发式扶贫方针，在州县财政紧张、不能全额解决文化活动室建设资金的情况下，引导人民群众“自己出一点，政府帮一点”原则，积极向县、州人民政府申请解决缺口资金，同时带领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双手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
再次感谢你们对德宏州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希望你们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支持我州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也将积极做好服务，争取给予更多支持。
[bookmark: _GoBack]祝你们工作顺利，家庭安康！


                         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5月31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国芯  15096995246 ）








抄送：州政府办公室，州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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